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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3         证券简称：长春燃气           公告编号：2021-009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划处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资产处置的议案》，计划对公司原

煤制气业务停业后的闲置资产进行处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处置资产情况 

2015 年，公司“天然气置换煤制气综合利用项目”全面完成，原煤制气业

务停业。为活化公司资产，优化资产结构，公司决定将因停业而闲置的资产进行

处置。公司计划处置资产包括：1、原煤制气业务占地约 45 万平方米，性质为工

业用地；2、与土地相关资产包括闲置厂房及设备、一座天然气储气站等。公司

于 2015 年对拟处置资产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40,716.38 万元（详见公司 2016 年

4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8）。此次

资产处置将由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以评估结果为基础进行处置。公司计

划资产处置方式：土地由长春市政府土地储备中心收储；相关资产进行拆迁、出

售。上述资产处置计划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该资产处置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次计划处置的资产为公司煤制气业务停业后的闲

置土地及相关资产，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该项资产处置不涉及关联交易，

无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关于公司资产处置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处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计划处置资产为闲置资产，资产处置将会对公司产生有利影响。资产处

置成功首先有利于活化资金，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其次可以争取该资产变现返还，

增加企业收益；第三可利用返还资金推进股份公司燃气项目建设，为企业做大做

强打下基础。本次资产处置将由专业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后续实际进行处置

时，公司将根据评估结果再次进行必要的审议和披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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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存在政府收储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本次资产处置尚存一定的不确

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6 月 3 日 


